罗源县发展和改革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事项
	抽查依据
	抽查主体
	抽查对象
	抽查内容
	抽查
方式

	1
	县级地方储备粮监督检查
	《福建省粮食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以下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一)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二)政策性粮食的收购、储存、运输、销售活动；(三)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执行情况；(四)粮食收购、储存、运输、入库以及原粮出库销售中的质量安全。
《福建省地方储备粮油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 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级地方储备粮的行政管理，对地方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实施监督检查。
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略）
	县发改局
	县级储备粮承储企业

	（1）执行县级储备粮收购、轮换、销售、动用计划情况；（2）县级储备粮库存账实相符、账账相符情况；（3）县级储备粮库存质量安全；（4）县级储备粮储存安全情况；（5）县级储备粮承储企业仓库条件情况;（6）其他依法抽查内容。
	对各承储企业、库点进行随机抽查。

	2
	粮食库存检查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福建省粮食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以下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一)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二)政策性粮食的收购、储存、运输、销售活动；(三)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执行情况；(四)粮食收购、储存、运输、入库以及原粮出库销售中的质量安全。
	县发改局

	各类粮食收储企业

	（1）粮食库存账实相符、账账相符情况；（2）库存粮食质量安全情况。结合落实粮食质量安全属地管理责任，重点检查市、县级储备粮、国家临时存储粮质量指标、储存品质指标和食品安全指标；（3）储备粮轮换情况；（4）企业安全储粮等情况;（5）其他依法抽查内容。

	全县普查检查与随机抽查、专项检查和突击检查相结合。根据上级部署开展全县普查。根据粮食流通工作形势，对重点地区和企业进行随机抽查。

	3
	粮食收购活动监督检查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国家要求对粮食收购资格进行核查。
《福建省粮食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以下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一)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二)政策性粮食的收购、储存、运输、销售活动；(三)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执行情况；(四)粮食收购、储存、运输、入库以及原粮出库销售中的质量安全。
	县发改局
	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经营者
	（1）粮食收购者是否遵守粮食法律法规情况；（2）粮食收购者是否具有粮食收购资格情况，粮食经营者是否存在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粮食收购资格许可的情况；（3）粮食收购者执行“五要五不准”粮食收购守则情况；（4）粮食收购者开展粮食收购政策宣传、验质检斤、粮款支付、报送收购进度等工作情况；（5）国家政策性粮食收购主体执行国家最低收购价政策和国家临时收储政策等国家粮食收购政策情况;（6）其他依法抽查内容。
	县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开展专项检查，对重点地区和企业进行随机抽查。

	4
	政策性粮食购活动、销售出库任务监督检查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第一款：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地方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进行监督检查。
《福建省粮食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以下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一)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二)政策性粮食的收购、储存、运输、销售活动；(三)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执行情况；(四)粮食收购、储存、运输、入库以及原粮出库销售中的质量安全。
	县发改局
	政策性粮食任务承担企业

	（1）政策性粮食收购中是否存在无证收购；（2）政策性粮收购活动中是否执行国家相关政策；（3）承储库在粮食销售出库过程中是否掺杂使假，是否向买方额外索要收取其他费用；是否按照交易细则和合同规定的品种、数量、质量及时交割，是否设置障碍或以各种借口拖延阻挠出库等；（4）买方企业是否执行政策规定、交易规则，是否违背诚信、歪曲事实导致出库纠纷及违约、毁约等;（5）其他政策性粮食任务执行情况。
	县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开展专项检查，对重点地区和企业进行随机抽查。


	序号
	抽查事项
	抽查依据
	抽查主体
	抽查对象
	抽查内容
	抽查
方式

	5
	社会粮食流通监督检查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粮食收购、储存、运输等活动的监督检查，开展粮食收购资格核查，对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执行情况、粮食最低和最高库存量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从事粮食收购、加工、销售的经营者的粮食库存低于（超出）规定的最低（最高）库存量的，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不足（超出）部分粮食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取消粮食收购资格。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第五条：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粮油仓储监督管理工作，制定管理制度和标准，组织储粮安全检查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粮油仓储监督管理工作。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略）
   《福建省粮食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以下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一)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二)政策性粮食的收购、储存、运输、销售活动；(三)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执行情况；(四)粮食收购、储存、运输、入库以及原粮出库销售中的质量安全。
	县发改局
	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等活动的经营者
	（1）粮食收购、储存活动中的粮食质量、原粮卫生情况；（2）粮食仓储设施、设备是否符合国家技术规范和储粮安全条件；（3）是否存在违反陈化粮出库的有关规定以及不符合质量卫生标准的原粮管理规定的情况。（4）建立统计台账情况；（5）向当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统计数据情况；（6）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和省（区、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保持必要的库存量情况；（7）粮油仓储企业是否依法进行备案、是否符合规定条件、是否违规使用名称、是否执行粮油出入库、储存管理规定；（8）其他有关粮食流通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县粮食行政管部门开展专项检查，对重点地区和企业进行随机抽查。

	6
	对本局职责范

围内的审批、

核准和备案项

目的监督检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16〕18 号）三、（八）：加强政府投资事中事后监管。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五、（一）：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监管体系。

《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2016 年第 45 号）第二十三条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利用在线平台，对使用投资补助和贴息资金的项目加强监管，防止转移、侵占或者挪用投资补助和贴息资金，保证政府投资资金的合理使用和项目顺利建设实施。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73 号）第十六条  核准机关、备案机关以及依法对项目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落实监管责任，采取在线监测、

现场核查等方式，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监督检查。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2017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2 号）第四十六条第一款 项目核准和备案机关、行业管理、城乡规划(建设)、国家安全、国土(海洋)资源、环境保护、节能审查、金融监管、安全生产监管、审计等部门， 应当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采取在线监测、现场核查等方式，依法加强对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

《企业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2018 年第 14 号）第三条 项目事中事后监管是指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对项目开工前是否依法取得核准批复文件或者办理备案手续，并在开工后是否按照核准批复文件或者备案内容进行建设的监督管理。
	县发改局
	年度县级审批、核准和

备案项目单位

	本局职责范围内审批、核准和备

案项目执行情况
	县行政管部门开展专项检查及随机抽查。


